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99年10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假房東請求代墊現金真詐財，店家請小心！

冒房東身分，用不同名目詐騙店家交付現金的案例，半

年內已有11位被害人報案，案件並集中發生於北部地

區，店面老闆們可得多加注意！  

於大臺北地區犯案的歹徒，作案時間通常於11點至13

點之間，專挑經營餐飲業的店家下手，手法是先以電話

向店家老闆佯稱自己是房東，因有事人不在臺北，但必

須趕緊交付會錢給收款人，請店家老闆代為支付，於電

話中指引被害人於店家附近地點交付現金給收款人。店

家老闆在忙碌的情況之下，無暇多作查證，依指示交付

1萬至3萬不等的現金給假房東所稱的收款人，直至工

作告一段落與房東本尊聯繫，才發現遭到詐騙！其中也

有被害人小心致電房東查證，但正巧連絡不上，仍遭到

詐騙得逞。  

活動於新竹地區的假房東，手法相似，但假借的理由則

換成是請被害人代收包裹及支票，並代墊代書費用，稍

晚即有假代書現身交付包裹並取走現金。被害人直至房

東未現身領取包裹，與本尊聯繫方知上當受騙，而包裹

內則是舊報紙一堆！在警民合作之下，活動於新竹地區

的歹徒已於10月初落網，統計至今共有7位商家老闆受

害。  

歹徒行騙前會先觀察附近環境與商家活動情形，利用店

內較為忙碌或現金較為充足的時段行騙，甚至預先打聽

房東或店家老闆姓氏，以加強說詞可信度，另外亦有透

過電話假冒店長或老闆，向店員行騙的案例發生。歹徒

利用人們熱心救急的善心，以及商家工作步調快、無暇

多作思考的特性犯案，行徑囂張，並破壞人與人間的信

任感。 

 

 

 

警方籲請商家接獲類似電

話，要求代墊現金，務必再

與當事人聯繫確認，以防受

騙上當！另外亦可撥打 165

專線，進行相關諮詢、檢舉

及報案，請民眾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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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電話假綁票，以現金丟包方式詐騙財
物！ 

為提高假綁票案件之真實性，引導被害人誤認發生遭擄

人勒贖案，詐騙集團最近又假借綁票衍生新手法，日前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接獲歹徒以電話佯稱親友遭綁票並要

求被害人以丟包現金方式交付贖款，詐取財物之案例，

請大家小心防範，以免被騙。  

99年9月間某日午後3時許，70歲林姓老婦人經由家中

市內電話接獲不明男子來電，口氣非常兇惡，開頭即稱

林婦40多歲的兒子因積欠債務已遭黑道拘禁，電話中並

傳來毆打、哭喊的聲音，歹徒並恐嚇林婦改持手機接聽

電話且不得掛斷，另並要求林婦應即刻聽從指示，將現

金、提款卡、密碼等物丟包於指定地點，否則將對人質

不利。林婦因恐懼害怕，當下立即外出至提款機，分兩

次提領現金12萬元，接著依照歹徒指示，於下午5時許

將現金、提款卡及密碼以紙袋包裝，放置於附近公園涼

亭後離開，再由歹徒至現場取款。林婦返家後打電話給

女兒告知事件本末，經由女兒與其兒子通話聯繫查證

後，始知林婦受騙上當。  

此類手法雖是舊式假綁票真詐騙案例，但手法翻新處在

於不要求被害人轉帳匯款，而是要求以提領現金丟包方

式交付贖款，強化被害人誤認確實發生擄人勒贖之虛擬

情境。當被害人逐漸上勾後，接著歹徒勒贖的金額大多

在幾萬元至數十萬上下不等，以被害人能夠立即提領現

金的額度範圍內，減少被害人懷疑程度；另歹徒會盡量

保持電信通話，使被害人受電話牽制，在整個詐騙過程

中無法即時查證或與他人聯絡，以增加詐騙成功機會。

 

 

 

警方提醒民眾接獲疑似擄

人勒贖電話，除立即掛斷電

話，勿與歹徒在電話中周

旋，並應報警查證確認其可

信度。養成查證習慣是預防

詐騙最重要的第一步，如當

下聯絡不到當事人，可透過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切勿在未查證情況下，進行

交付現金或匯款的動作，以

免被騙。建議民眾可多收聽

警廣每週日晚間8時「防詐

金鐘罩」節目充實防騙知

識，保護自己拒絕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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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檢警監管帳戶“跨區辦案”，竟利用黑貓
當推手！ 

詐騙集團以假檢警身分騙取被害人之存摺及印章，這回

還省下假書記官登門或約出當面收取的程序，而藉由黑

貓宅急便之便利性，要求被害人直接將存摺等物品寄出

至指定營業所，再由車手持假身分證件赴營業所自取。

桃園林太太接到不明人士來電，告知電話費用未繳，並

提供專線協助查詢，林太太依指示撥打之後，開始落入

假檢警的詐騙陷阱，兩週內不斷接到詐騙集團來電，以

各種不同理由要求匯出銀行存款，甚至將名下的基金贖

回成現金再匯出至假檢察官的“監管帳戶”中，歹徒還

恐嚇被害人不得將“案情”告訴家人，以免陷家人於危

險，因此被害人在受騙過程中，均未告知枕邊人，因而

錯失阻斷財損之機會。  

更可惡的是，歹徒連已無現金的銀行帳戶都不放過，要

被害人交付所有的銀行存簿、印章及提款卡以監管帳

戶。被害人依指示以黑貓宅急便“到站自取”的方式，

寄至臺北地區之營業所。被害人自此之後，再也未接獲

假書記官通知辦案進度的任何來電，始起疑向警方報

案，當被害人在辦理存簿掛失手續時，名下兩家銀行帳

戶已成為歹徒詐騙用的人頭帳戶而遭到警示，被害人不

只傷財，未來恐將面臨訟累之苦。被害人難過地表示，

錢再賺就有，但帳戶被利用作不法用途，現在每天都在

煩惱，該如何向檢察官說明，才能證明自己的清白。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監

管帳戶”是詐騙集團創造

的用詞，公務單位絕不可能

以監管為由，要求將名下資

產變現匯出至指定帳戶，另

外，存簿及印鑑如同身份證

件一樣重要，不應輕易交付

他人，以免遭歹徒為非作歹

之用。一旦發現遺失、遭竊

取或因受騙而交付，一定要

儘速辦理掛失，以防損失擴

大。165專線隨時歡迎民眾

諮詢、檢舉及報案，請民眾

多加利用! 

∼以上資料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http://www.cib.gov.tw/index.aspx＞ 


